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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参与认购烟台市

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再担保公司”）增资扩股股份。目前烟台市再

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亿元，此次增资扩股至5亿元，其中公司拟以1.303元/

股的价格参与认购其中1.2亿股。 

2、公司于2016年4月1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参与认购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1.303元/

股的价格参与认购其中1.2亿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

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注册成立，是经烟台市政府批准设

立、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融资性担保经营资格的政策性、非

盈利性的市管国有企业。目前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其中烟台市国资委持股

89.49%，为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烟台银桥信用担保有

限公司各持3.52%，烟台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47%。其经营范



围主要包括：融资性再担保业务；债券发行担保，短期融资券发行担保，中期票

据发行担保，信托产品发行担保，再担保体系内的联合担保、溢额担保业务；与

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按照监管规定，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 

2、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增资前： 

                                                                 单位：万元 

注册资本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30,000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9.49% 现金 自有资金 

烟台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3.52% 现金 自有资金 

烟台银桥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3.52% 现金 自有资金 

烟台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3.47% 现金 自有资金 

增资后： 

                                                                 单位：万元 

注册资本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50,000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3.696% 现金 自有资金 

烟台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11% 现金 自有资金 

烟台银桥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2.11% 现金 自有资金 

烟台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84% 现金 自有资金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现金 自有资金 

新股东 10% 现金 自有资金 

新股东 6% 现金 自有资金 

3、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年度 37907 5989 31918 3709 1040 

2016年一季度 38776 6556 32220 1127 302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1.303元/股（经山东通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经烟



台市嘉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2、认购股份数量：120,000,000 股； 

3、认购金额：156,360,000 元； 

4、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合同生效条件：公示期，未缴款。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烟台再担保公司是烟台市创造性开展的“政担企银”融资担保模式，在搭建

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政担企银模

式”是一种“政府注资成立担保公司+企业入股担保公司+股东企业内部联保+金

融机构授信放贷”的新型担保信贷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过程中担保不足的问题，带有明显的政府扶持和企业互助性质，具有更强的生命

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公司参与认购烟台再担保公司的增资扩股，有利于公司产业与相关金融服务

产业进行结合，同时提高本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提升本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符合

上市公司整体利益。该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参

股烟台再担保公司事宜还需得到省金融办的审批以及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此次股权认购能否实现仍存在不确定性。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

经营管理、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烟台再担保公司自身业务存在一定的客观

与主观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构成财务压力。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本次参与认购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份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认真审阅公司本次参与认购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份的相关



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参与认购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份的决策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参与认购烟台再担保

公司的增资扩股，有利于公司产业与相关金融服务产业进行结合，同时提高本公

司整体投资收益，提升本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

参与认购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份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16 日 

 

 




